附件8：
     乡（镇）      村委关于开发乡村公益性岗位的公告

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广西壮族自治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广西壮族自治区财政厅 广西壮族自治区农业农村厅 广西壮族自治区乡村振兴局印发广西壮族自治区防止返贫就业攻坚行动实施方案的通知》(桂人社发〔2023〕78号)、《资源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印发<资源县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开展2024年度乡村公益性岗位开发 相关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文件精神，按照县人社局、农业农村局、财政局等部门的工作部署，现就本村委       年开发乡村公益性岗位发布如下公告：
[bookmark: _GoBack]一、选聘名额及岗位
（一）设定名额
本村委共  个自然屯，计划开发乡村公益性岗位   个。
（二）设定岗位
根据村委经济发展、管理需要，设定           等岗位（根据拟开发的岗位填写）。
（三）岗位服务期限
岗位服务期限从XXXX年X月X日至XXXX年X月X日。
二、申请时间及地点
（一）申请时间：XXXX年X月X日
（二）申请地点：户口所在地的村委会。
（三）申请所需材料：申请人本人身份证、户口簿复印件。
可通过电话报名等形式接受报名，报名电话：      。微信等方式收集报名资料，微信号：          。
三、申请条件
（一）应同时具备以下基本条件：
1、符合条件的脱贫人口、易地扶贫搬迁人口，符合条件的脱贫人口指有劳动能力和有就业愿望，并未外出务工的脱贫劳动力。
2、政治素质良好，热爱祖国，遵纪守法，爱岗敬业。
（二）具有下列情形人员，不得申请：
1、入学、服兵役、转入城镇、户籍迁出或移居本村之外的；
2、刑事犯罪的；
3、不履行岗位职责的；
4、其他不适合担任岗位的情形。
特此公告。


               村委
XXXX年X月X日

